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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4月毕业生离校户口迁移手续办理规范 

为方便广大毕业生顺利办理离校户口迁移手续，请 2021 年

4 月 16 日 上 午 8:00 以 后 登 录 清 华 大 学 信 息 门 户

（http://info.tsinghua.edu.cn），进入“毕业”项，查看本人需要办

理的户口离校手续事项。 

 

 

一、在就业信息网（http://career.tsinghua.edu.cn/）上填写户口去向地

址： 

1．迁往就业单位（集体户口)： 

（1）写明省、市、区+单位全称。如：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。 

（2）如果就业单位与家庭所在地为同一城市，则毕业生可选择

将户口迁回家庭，户口去向地址可填写：省、市、区+家庭详细地址

http://info.tsinghua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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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即家庭户口本首页地址)。 

2．迁住人才中心/外企服务公司： 

写明省、市、区+人才/外企服务公司全称。如：北京市海淀区人

才服务中心。 

3．国内（含校内)攻读博士研究生：根据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“入

学须知”填写。攻读第二学位、博士后参照本条填写。 

没有明确说明的请填写：省+市+学校全称。如：陕西省西安市

西安交通大学、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、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、北

京市北京大学。 

4．迁回生源地： 

（1）写明省、市、区+家庭详细地址(即家庭户口本首页地址)。 

（2）未间断学业连续攻读的，其研究生生源地为本科入学前户

籍所在地；入学前有过工作经历并已在工作地落户的，研究生生源

地为落户工作地点。 

（3）如果生源地为农村户口，在清华大学落户时已“农转非”，

迁回去将不会被再转为农业户口。 

二、毕业生户口的迁出： 

1.凭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开具的《就业报到证》或《转迁证明》办

理户口迁出。 

2.迁往北京市内院校及单位，可将集体户口迁移手续直接交到接收的

学校户籍部门或单位人事部门。迁往外地及其它情况，还需到中关

村派出所办理“户口迁移证”后将“户口迁移证”交到接收的学校

户籍部门或单位人事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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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毕业生集体户口的“停用”： 

1．从毕业离校日起，未迁出校的户口将处“停用”状态（集体户

口办公室将配合中关村派出所将此类户口单独标记）。 

2．从毕业离校日起至当年底（12 月 31 日）期间，集体户口办

公室（文南楼南侧保卫处院内，联系电话 010-62783270）只配合办

理“就业、落户”的相关手续。凭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开具的《就

业报到证》或《转迁证明》办理“停用”户口的迁出。 

 

保卫处户口办 

2021 年 4 月 15 日 


